
广元圣通矿业有限公司

关于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莲花矿区天然沥青矿采矿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的公示

广元圣通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

院编制的《广元圣通矿业有限公司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莲花

矿区天然沥青矿采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已形成征求意见

稿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

4 号-2018）有关规定，现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

稿进行公示，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。

一、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

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：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：

链接：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zIX5g9izW0_BfTqPBhFBlg?pwd

=uc47 提取码：uc47

（二）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

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申请查阅纸质版报告。

二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

征求意见的公众对象为项目周围企事业单位及居民。



三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

链接：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6ARpbvzKqBI5VsRUuuUCHw?pwd

=vyis 提取码：vyis
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

公众可以通过电话、信函、电子邮件等，在本公示规定

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至建设单位。反映与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
公众提交意见时，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。鼓励公众

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。

意见提交单位：广元圣通矿业有限公司

联系地址：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范家村 3 组；联系人：

王 总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15181353338 ， 电 子 邮 箱 ：

1105421686@qq.com。
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:

自网络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。


